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 

(第 599章 )  

 

《 2020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禁止羣組聚集 )(修訂 ) 

(第 2號 )規例》  

 

引言  

 

 於 2020年 5月 5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

令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(第 599章 )(下稱《條例》 )第 8

條，訂立《 2020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禁止羣組聚集 ) (修訂 )  (第 2

號 )規例》 (下稱《修訂規例》 )  (見附件 A)以放寬部分《預防及

控制疾病 (禁止羣組聚集 )規例》 (第 599G章 )  (《規例》 )下就羣

組聚集的限制 –   

 

(a)  更改《規例》第 2 條中羣組聚集「多於 4 人的聚集」的

釋義至「多於 8 人的聚集」以容許人數較多的羣組聚集；  

 

(b )  因應 (a)，更改《規例》第 10(2)條須解散聚集的準則，由

「聚集的參與者總數多於 4 人」至「聚集的參與者總數

多於 8 人」；及  

 

(c)  擴闊附表 1 豁免羣組聚集的範圍以容許逐步恢復社交活

動。  

 

 

現況及考慮  

 

最新情況  

 

2 .  2020年 3月中至尾，香港的確診個案數字急劇上升，主要

來源為有到過英國等 2019冠狀病毒病高傳播風險地區外遊記

錄的輸入個案。我們亦留意到與有外遊記錄個案相關的本地個

案數目驟升，牽涉酒吧 /酒館及卡拉 OK場所的群組個案。  

 

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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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為了控制疫情擴散，政府已採取嚴謹的措施以於香港國

際機場進行入境管制，及實施更嚴厲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。有

關措施的摘要見附件 B。  

 

4 .  自 2020年 4月初起，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，反映這些

措施初見成效。一般而言，香港已成功「撫平曲線」( f la t ten  the  

curve)，過去七日的確診個案跌至七宗來自巴基斯坦及美國的

輸入個案。截至 2020年 5月 8日，香港共錄得 1 045宗個案，包括

1  044宗確診個案及一宗疑似個案。  

 

放寬措施的可能性  

 

5 .  世界衞生組織 (下稱「世衞」)重申各國必須非常謹慎地放

寬社會和經濟限制的措施，以防止疫情捲土重來。世衞強調在

考慮放寬限制措施時必須考慮的六個因素  –  

 

(a)  傳播受控；  

(b )  衛生系統具備發現、檢測、隔離和治療每個病例並追踪

每個接觸者的能力；  

(c)  在醫療機構和養老院或療養院等特殊環境中，將疫情爆

發的風險降至最低；  

(d )  在工作場所、學校以及市民大眾必須光顧的其他地方已

實施預防措施；  

(e)  輸入風險已受管控；及  

( f )  社區接受了充分的教育，參與防疫，並能夠適應「新常

態」。  

 

6 .  世衞建議各國政府，向人民傳達情況不會在短期内恢復

正常的訊息。在沒有疫苗及療法的情況下，生活將受限制，經

濟將繼續受影響。隨著強硬封鎖措施的成本日益增加，計劃如

何放寬及解除有關措施的需要亦日趨上升。可是，全球依然面

對潛在第二波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，放寬及解除措施有需要之

餘，作出有關的決定亦絕不容易。任何放寬及解除措施需要循

序漸進、務實而行，並應分階段實施。  

 

 

 

 

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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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是否有條件放寬措施  

 

7 .  我們已參考世衞訂立的考慮因素，評估本港是否有條件

放寬有關措施，並已諮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督導委員會暨指揮

中心下的專家顧問團。在經專家支持後，我們有信心現在是放

寬部分減少社交接觸措施的合適時機；但是，我們會保持靈活，

在疫情有初步反復跡象時盡快收緊有關管制措施回復抗疫狀

態。我們考慮到以下因素方得出上述結論  –   

 

(a)  本地個案數字偏低；  

(b )  全面實施「測試及扣留」安排以管理輸入風險；  

(c)  個人保護裝備的存貨情況有所改善；  

(d )  本地口罩生產線啟動；  

(e)  兩所大學及私營界別的測試能力提升；  

( f )  市民個人衞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；及  

(g )  沒有採用全面封鎖措施使本港可較順暢地移動過渡放寬

限制措施的階段。  

 

8 .  鑑於全面放寬措施的可能性，政府需要考慮現行減少社

交接觸措施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及有關社會成本，及應對社會對

有關措施日益「疲勞」的實際需要。總括而言，我們認為現在

是合適時機放寬部分已實施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。  

 

改善措施  

 

增加公眾地方羣組聚集的人數限制  

 

9 .  《規例》於 2020年 3月尾引入，以禁止任何指定期間於公

眾地方進行四人以上的羣組聚集。儘管為數不少疫情比香港嚴

峻的國家開始計劃或實施放寬措施，羣組聚集的限制仍在不少

國家實行。我們不應輕易低估此措施的重要性。  

 

10 .  在本地層面，我們需要繼續限制在公眾地方的羣組聚集，

尤其為減低市民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享受假期而聚集所帶來

的風險。但是，我們認為在考慮過最新健康風險評估後，有空

間增加在公眾地方羣組聚集的人數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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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作為背景資料，我們當日制定《規例》時，留意到英國、

澳洲、德國及新加坡等海外國家已實施類似措施，而這些減少

社交接觸措施下的人數限制由二人至 10人不等。當時，考慮到

本地情況及平衡有需要人士、長者及兒童等人士的實際需要，

我們認為以四人作為限制任何羣組的最高人數為切實可行的

安排。  

 

12 .  固然，制定羣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，我

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，決定提升

羣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。  

 

擴闊豁免羣組聚集的範圍  

 

13 .  《規例》的附表 1列明以下 12種豁免羣組聚集  –   

 

(1 )  為交通運輸而進行的羣組聚集，或與交通運輸有關的羣

組聚集；  

(2 )  為執行政府職能而進行的羣組聚集；  

(3 )  為執行法定團體或政府諮詢機構的職能而進行的羣組聚

集；  

(4 )  在工作地點為工作而進行的羣組聚集；  

(5 )  為在醫療機構獲得或接受醫院或醫護服務而進行的羣組

聚集；  

(6 )  共住的同一户人的羣組聚集；  

(7 )  對在法院、裁判法院或審裁處進行法律程序屬必要的羣

組聚集；  

(8 )  對在立法會或區議會進行的程序屬必要的羣組聚集；  

(9 )  於喪禮上的羣組聚集，或於哀悼或悼念尚未入土或火化

的先人的任何其他場合上的羣組聚集，該等場合包括在

先人離世的地點附近，或在其蒙受致命傷害的事發地點

附近，為哀悼先人離世而舉行的祭祀或儀式；  

(10)  於婚禮上不多於 20人的羣組聚集，前提是於該婚禮上並

無供應食物或飲品；  

(11)  某團體的會議上的羣組聚集，前提是該會議須在指明期

間內舉行，以遵守任何條例或符合規管該團體的運作或

事務的其他規管性質文書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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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  為傳揚有助於預防及控制指明疾病的資訊或技巧 (或為

處理有助於預防及控制指明疾病的供應品或物品 )而進

行的羣組聚集。  

 

14 .  除上述 12種羣組聚集，政務司司長可按個別情況，在有

關羣組聚集對政府事務運作屬必要，或鑑於有關個案的情況極

其特殊，在其他方面符合香港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，准許個別

羣組聚集。至今，政務司司長准許五項個別個案下的羣組聚集。 

 

15 .  我們會擴闊豁免羣組聚集的範圍如下  –  

 

(a)  法院及司法機構運作：擴闊現行第 13(7)段的豁免以涵蓋

執行法官或司法人員的職能及處理司法機構的任何其他

事務；  

(b )  婚禮：增加第 13 (10)段訂明受豁免婚禮的人數限制由 20

至 50 人；  

(c)  會議：擴闊現行第 13 (11)段的豁免以涵蓋按照任何條例

或其他規管性質文書舉行的上市公司股東會議。前提是

該會議上並無供應食物或飲品，而 (如屬多於 50 人的羣

組聚集 )該會議上亦應設有措施，將該等人士分散於不同

房間或區隔範圍，每個房間或範圍容納不多於 50 人。這

項擴闊了的豁免會涵蓋上司公司的周年成員大會及特別

成員大會；及  

(d )  使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定及指示 ) (業務及處所 )規例》(第

599F 章 )及《規例》互相配合：新增豁免根據第 599F 章

第 8 條發出的指示可以營業或恢復營業的表列處所内的
羣組聚集。  

 

16 .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已按《規例》第 3(1)條指明由 2020年 5

月 8日至 21日的一段 14日期間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指明見附

件 C。該指明已於 2020年 5月 5日刊憲並於 2020年 5月 8日與修訂

規例同日生效。此外，《規例》將於 2020年 6月 28日失效，我

們將在《規例》臨近失效時檢視是否需要延長這規例及在有需

要時進一步更新豁免列表。  

 

 

 

 

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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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方案  

 

17 .  除透過《修訂規例》實施其建議措施外，別無他法。  

 

 

《修訂規例》  

 

18 .  《修訂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如下  –   

 

(a)  第 3條修訂《規例》第 2條羣組聚集的釋義以放寬羣組聚
集的人數定義至於八人；  

(b )  第 4條隨之修訂《規例》第 10(2)條可解散的聚集之釋義；

及  

(c)  第 5條擴闊《規例》附表 1豁免羣組聚集的範圍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9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—  

 

 刊登憲報     2020年 5月 5日  

 

 生效       2020年 5月 8日  

 

 提交立法會    2020年 5月 13日 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20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21 .  鑑於情況緊急，公眾諮詢並不可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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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工作  

 

22 .  當局已於 2020年 5月 5日發出新聞公報及於記者會上向傳

媒講解有關法例修訂以及其他減少社交接觸措施的放寬安排。

我們已安排發言人回應公眾或傳媒查詢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3 .  《條例》第 8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公共衞生

緊急事態的情況下，包括前所未見的病原體的出現或某流行病

的逼切威脅甚有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或罹患嚴重殘疾 (不論

是否長期殘疾 )時，為防止、應付或紓緩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

影響，及為保障公眾健康，訂立公共衞生緊急規例。  

 

 

其他事項  

 

24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食物及衞生局

(電話： 3509 8765)。 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2020年 5月 9日  



《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(修訂)(第 2 號)規例》 

第 1 條 1 

《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(修訂)(第 2
號)規例》 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第 599 章)第
8 條訂立) 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20 年 5 月 8 日起實施。

2. 修訂《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規例》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規例》(第 599 章，附屬法例
G)現予修訂，修訂方式列於第 3、4 及 5 條。

3. 修訂第 2 條(釋義)

第 2 條，羣組聚集的定義 ——

廢除 

“4” 

代以 

“8”。 

4. 修訂第 10 條(要求受禁羣組聚集解散等的權力)

第 10(2)條 ——

廢除 

“4” 

代以 

“8”。 

5. 修訂附表 1(豁免羣組聚集)

(1) 附表 1 ——

《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(修訂)(第 2 號)規例》 

第 5 條 2 

廢除第 7 項 

代以 

“7. 為以下目的而進行的羣組聚集 —— 

(a) 在法院、裁判法院或審裁處進行法律程
序；

(b) 執行法官或司法人員的職能；或

(c) 處理司法機構的任何其他事務”。

(2) 附表 1，第 10 項 ——

廢除

“20”

代以

“50”。

(3) 附表 1 ——

廢除第 11 項

代以

“11. 於以下任何會議上的羣組聚集，前提是於該會議上
並無供應食物或飲品，而如屬多於 50 人的羣組聚
集，該會議上亦設有措施，將該等人士分散於不同
房間或區隔範圍，每個房間或範圍容納不多於 50
人 —— 

(a) 任何團體的會議，前提是該會議須在指明
期間內舉行，以遵守任何條例或符合規管
該團體的運作或事務的其他規管性質文
書；

(b) 任何於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章)附表
1 第 1 部第 1 條所界定的認可證券市場上市
的公司的股東會議，前提是該會議是按照
任何條例或規管該公司的運作或事務的其
他規管性質文書舉行”。

附件A



 
《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(修訂)(第 2 號)規例》 

  
第 5 條 3 

 
 (4) 附表 1，在第 12 項之後 —— 

加入 

 “13. 在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(規定及指示)(業務及處所)
規例》(第 599 章，附屬法例 F)第 8 條發出的指示所
適用的處所(根據該指示須予關閉者除外)進行的羣組
聚集”。 

行政會議秘書 
 

行政會議廳 

2020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《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(修訂)(第 2 號)規例》 

註釋 
第 1 段 4 

 

註釋 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(禁止羣組聚集)規例》(第 599 章，附屬法例
G)(《主體規例》)禁止在指明期間內，在公眾地方進行不獲豁
免或准許的“羣組聚集”(即多於 4 人的聚集)。該規例亦訂明，
如在公眾地方的多於 1 個聚集的參與者總數多於 4 人，且該等
聚集之間相距不足 1.5 米，則獲授權人員有權要求解散該等聚
集。 

2. 本規例 —— 

 (a) 修訂《主體規例》第 2 條中羣組聚集的定義，將構成
“羣組聚集”的人數，放寬至多於 8 人； 

 (b) 相應地修訂《主體規例》第 10(2)條，將可要求解散
的聚集的參與者總數，放寬至多於 8 人；及 

 (c) 修訂《主體規例》附表 1，修訂的主要目的是擴闊有
關豁免情況。 



附件 B  

 

為了控制疫情擴散，政府已採取嚴謹的措施以於香港國

際機場 (下稱「機場」 )進行入境管制，及實施更嚴厲的

減少社交接觸措施，詳情如下  –   

 

(a)  政府已自 2020年 3月 25日起實施一下措施以限制入

境及暫停機場一切轉機服務至另行通知  –   

 

( i )  所有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國家或地區乘搭飛機抵

港不准入境；  

( i i )  從內地、澳門和台灣入境香港的非香港居民，如

在過去 14天曾經到過任何海外國家或地區，亦

不准入境；  

( i i i )  機場停止一切轉機服務；及  

( iv)  所有從澳門和台灣入境香港的人士，包括香港

居民和非香港居民，和從內地入境安排一樣，須

接受強制檢疫 14天；  

 

(b )  政府已於 2020年 3月 19日將《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

制檢疫規例》 (第 599E章 )刊憲，以強制從中國以外

的指明地區抵港或曾在過去 14日期間於該等地區

逗留的人士進行檢疫；  

 

(c)  政府已於 2020年 3月 27日將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定

及指示 )  (業務及處所 )規例》 (第 599F章 )刊憲，賦權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考慮到疫情爆發及整體情況，

透過在憲報刊登的公告發出指示，以  

 

( i )  要求餐飲業務處所停止售賣或供應供當場

進食或飲用的食物或飲品，及關閉售賣或

供應當場進食或飲用的食物或飲品的處所

或處所的部份有關範圍；  

( i i )  限制餐飲業務的營業；及  

( i i i )  限制表列處所 1的營業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表 列 處所包 括遊戲機 中心、浴室、健 身中 心、遊 樂場所、公眾 娛樂場 所、

派 對房間 、美容 院、會 址、夜 店或夜 總會、 卡拉 O K 場 所、麻將 天九耍 樂

處 所及按 摩院。  



 

在此規例下的最新指示已於 2020年 5月 5日

發出，有效期至 2020年 5月 21日；及  

 

(d )  政府亦在 2020年 3月 28日將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禁止

羣組聚集 )規例》(第 599G章 )刊憲，以禁止於公眾地

方進行羣組聚集。該規例下的最新指明已於 2020年

5月 5日發出，有效期至 2020年 5月 21日。  

 



2020 年第 40 號號外公告

預防及控制疾病（禁止畫組~集）規例

本人現行使《預防及控制疾病（禁止軍組眾集）規例〉（第 599 章，附屬法例 G）第 4(1）條所賦

予本人的權力，為施行該規例第 3(1）條 3 指明由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的一段
14 日期間，此項指明於 2020 年 5 月 8 日生效。

2020 年 5 月 5 日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

附件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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